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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技术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易于被复制、修改和公开传播，增加了知识产权侵权的风险，给传统

传承者和文化传承机构带来了财产和精神上的损失。从数字化的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冲击、

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经验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配性和

协调性来看，通过知识产权的框架保护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可行的途径。但是，知识产权范式

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主体的不匹配、数字化的形式易忽视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缺陷以及文化多样性与知

识产权保护存在冲突等问题，使得除了细化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外，加强国际合作以及公众意识的培养保
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措施同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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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gital technology make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asier to replicate, modify, and publicly dis-
seminate, increasing the risk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nfringement and causing property 
and spiritual losses to traditional inheritors and cultural heritage institutions. From the impact of 
digital development on th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hina’s legislative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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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compati-
bility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inevitable to protect intangible culture through the framework of intellectual prop-
erty rights is a feasible approach. The mismatch betwee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tendency of digital forms to overlook 
inherent flaws in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system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make it equally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cultivate public awareness in protecting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addition 
to refin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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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现今，数字化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涵盖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多个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始，

数字化技术蔓延到非遗领域，运用信息化技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为人们所熟知并由此引发了全球

性的优秀文化数字化浪潮。迪奥抄袭中国传统服饰马面裙事件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

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案例，其深刻揭示了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复杂性和紧迫性。

数字化保护技术不受时空限制、跨越文化隔阂，还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向传播[1]。这就意味着，文

化的传播与获取更加便捷、快速，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损害其救济也更加困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与知识产权的保护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知识产权制度发挥着鼓励创新，维护权利人的利益以及促进为人

类社会智力成果持续繁荣的功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和保护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文化保护的重要

问题。如果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既不能涵盖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给它提供充分保护。那么，在现

有知识产权框架如何更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 

2.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 

知识产权是维护创新活力的关键。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艺

术、人文价值。数字化的发展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冲击，容易使这些文化资源被侵犯、盗用，从

而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和传承造成威胁，也会抑制文化创新的活力。我国已有的立法经验以及知识产权保

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适配性，使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似乎成为一条必要途径。 

2.1. 数字化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冲击 

数字化发展给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带来新的紧迫性。数字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众化，一个

民族是否将传统文化申请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需要其民族内部取得同意。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代表着

一个民族的文化利益，二者一定情况来说是相冲突的。而对于传统族群或少数民族来说，他们更关注无

形文化和精神价值。当非遗文化数字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时，族群之外的人更加关注其商业价值。数字

化时代的到来，使一些民族的文化被盗用，文化数据被侵害其损失是不可逆转的。而在现行非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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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产保护的法律体系尚不完善，其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的配置以及权利客体的边界不明晰。因而制度保

护的缺陷与权利被侵害的现实性使得各民族在申请非遗保护时尚有后顾之忧。 
非遗作品数字化保护容易忽略民族文化情感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定艺术形式代表原创群体

的思想、感情、信念等，其艺术形式与内在思想不可分离。在数字化保护下，数据库模式保护将民族文

化与其产生的特定背景分离开来，使这些文化可能面临缺失或异化的危险。一些非遗数字化展示项目片

面追求视觉冲击效果，刻意追求新、奇、特、绝，忽略了对于非遗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的挖掘与展现，

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异化甚至畸变，与族群的关联性减弱[2]。比如前文提到的马面裙事件，马面裙作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内涵。然而，在迪奥的设计中，马面

裙被从其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成为时尚产品，其原有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被削弱和忽视。此外，文化异

化和盗用使民族文化知识不再神秘，其文化隐私和文化信仰也会受到侵害。作为维系民族存在的文化基

因，民族文化习俗和信仰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其内在包含了民族共同的文化尊严和文

化认同。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受到侵害时，这也会损害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这也是为何当我国

的马面裙文化被迪奥公司盗用时，众多中国留学生上街游行示威、表示抗议的原因。 

2.2.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立法经验 

通过知识产权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我国的一个惯常做法。2021 年 8 月，中共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加强对非遗

进行档案数字化建设。早在 2005 年的时候，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的意见》，就已经提出运用数字化技术保护非遗，强调通过科技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传播、展示非遗，

鼓励、支持将互联网等多媒体技术运用到非遗保护中。之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强调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建设与保护，提出建立非遗数据库。这些文件的出台，为非遗的数字化提供了政

策的支持。与之相对的是，期间我国也通过知识产权的模式对非物质文化进行保护。非遗数字化作品满

足知识产权要求的，可以适用知识产权法。我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

以下几个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1982 年修订版)，该法规定了文物保护的原则、文物保

护范围、文物保护措施等，其中就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非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该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传承方式、知识产权保护等进行了详细

规定，主张采用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著作权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如文学、

艺术、自然科学等作品进行了版权保护，并明确规定未经授权使用他人著作权作品的行为为侵权行为。

《商标法》通过商标对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册的商标进行保护。我国非遗保护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示了我

国主要采用知识产权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数字化技术保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迅速，知

识产权制度为其数字化建设、发展和保护提供制度保障和法律支撑。知识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我国已经具有一定的基础，国际上一些国家也采用这一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我国采用知识

产权模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必然。 

2.3. 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适配性 

知识产权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相同的保护目的。知识产权制度建立之处是为了保护私权，而

非遗保护是为了公益目的。因此，非遗和知识产权保护似乎出现了两组矛盾：私权和公益。但是，知识

产权制度本质上是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促进知识创新与进步，满足社会需要、承认和保护的公共利益。

二者目的上的契合性为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可能性。 
知识产权保护客体具有开放性，这一特性使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具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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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这一概念至今都是极具开放性和弹性的立法类型[3]。随着经济发展，将非遗的数字化作品纳入

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也是顺应时代发展。数字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防止对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不正当与贬损性使用，有利于保存、发展以及合理利用本群体、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此外，知识产权可以控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披露和使用，对任何获取或披露和使用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行为进行规范，要求其取得应当是对方事先知情同意的权利。这样不仅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族群，还有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与创新。 

3. 我国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困境 

3.1. 知识产权范式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作主体不匹配 

非物质文化遗产多为集体创作，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关注个人创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创作和

知识产权保护强调个人创作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4]。这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多数情况下是集体创作的

产物，是社会、群体、社区共同传承和创造的结果，个人创作往往难以界定和界定权益。首先，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集体创作强调的是民间传统知识和技艺的集体所有性。这些知识和技艺是社会群体共同创造

和传承的，难以归属于个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创作权益，不能简单地将其

归属于个人，而需要重视并尊重集体的参与和贡献。知识产权制度更适用于个人创作，而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集体创作可能难以适应现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另外，个人创作权益的保护可能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和发展产生一定的限制。个人创作要求著作权的确权和保护，可能导致对传统知识的封闭和限

制，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自由地在群体中传承和演变，从而削弱了其集体性和传承特点。因此，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创作和知识产权保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流动性和变动性，而知识产权保护偏向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社会群体世代

传承和创造的结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始终处于变化

和发展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动性使其在传承过程中容易发生变化[5]。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形式

多种多样，往往依赖于口头传承。在传承的过程中，文化元素往往会因为不同个体之间的理解和传述方

式的多样性而发生调整和变化。然而，知识产权保护倾向于固定和稳定，难以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变

动性和流动性。此外，知识产权保护偏向固化还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一化和标准化问题。在知

识产权保护的范畴中，往往需要对文化元素进行具体而明确的定义和确定。这可能导致部分非物质文化

遗产习俗、技艺、传统等被固化为某一标准化的形式，无法充分反映其丰富多样的本来面貌。 

3.2. 数字化的形式易忽视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缺陷 

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的偏见在于其主要目的是保护公司的无形资产，这导致传统知识很难受到合理的

保护。知识产权对传统知识的不公平表现在于其将除了受专利等知识产权保护以外的其他知识视为公共

领域[6]。然而，实际上，并非所有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都处于公共领域中。知识产权制度通过设定私权，

保护权利人对特定知识排他性的财产权，因此这种制度设计排斥了对传统知识的合理保护[7]。现实中，

一些传统文化仍未被公开，少数群体或个人持不愿公开其传统文化以达到管控他们文化的目的。少数族

群保护的封闭性，使得这些文化经过严格的师承被完好地保留继承下来的，使这些少数族群的文化具有

神秘、完整、独特的色彩。数字化保护如果在未经其同意下对将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进行公开，使这些

文化进入公共领域。当这些文化进入公共视域又不满足知识产权过高的保护标准时，其难以得到知识产

权的保护。这显然对这些族群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人类文明的保护。这可能导致商业实体利用这些传

统知识作为商品或者服务的一部分，而土著群体无法从中获得经济回报，甚至可能导致知识的滥用和误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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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文化多样性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多样性意味着不同群体、社会和地区拥有各自独特的文化表达方式和创造性

的贡献。这包括语言、艺术、音乐、舞蹈、手工艺品等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知识产权的

保护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这些文化表达方式进行具体定义和确权，以便享受法律保护。这可能导致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受到限制，使其被简化、标准化或固化为某一形式，无法真正反映社群的多元文化

特征。其次，知识产权的固有化特点可能削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和未来发展的空间。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往往依赖于群体、社会和社群的共同努力，并在与环境、时代和社会变化的互动中不

断演进。然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偏向固化使得对创作和变动性的认可和保护不足，容易限制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自由发展和创新，使其变得僵化和固守旧有形式。最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由传承和共享对于

其可持续性和保护工作至关重要。传统的知识和技艺的载体往往是社群和群体的普遍产品，依赖于社会

共享、传授和传承。然而，知识产权的保护往往限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由传承和共享，使得使用者

需要获得授权或支付费用。这可能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变得狭隘，损害社群共享和参与的权益。 

4. 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策略 

4.1. 确定数字化非遗作品的权利主体 

在数字化时代，非遗作品的数字化呈现和传播成为一种重要的方式。然而，由于非遗作品的数字化

特点与传统的知识产权制度中权利主体的确定存在不匹配，因此需要探讨如何在知识产权制度中确定数

字化非遗作品的权利主体[8]。首先，非遗作品的数字化特点使得传统的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的界限变得

模糊。在数字化过程中，可能涉及多个个人和组织的合作，以及社区和族群的参与。因此，传统的知识

产权制度中以个人为中心的权利主体模式需要进行扩展和调整。为适应数字化时代非遗作品保护的特点，

可以将参与数字化过程的各个个体、组织或社群、甚至是国家视为权利主体，赋予相应的权利和责任。

当无法确定权利主体时，该智力成果所在国可直接作为权利主体提起社会公益诉讼[9]。数字化非遗作品

的权利主体多元化，如集体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版权等。集体知识产权和公共版权保护可以强调非遗作

品的社群性和公共性，允许参与者共享和参与非遗作品的保护。 
其次，数字化非遗作品的权利主体的确定应考虑到数字化非遗作品的固化与流动性。数字化将非遗

作品以数字形式固化，使其可以迅速传播和复制，但同时也容易失去原始脉络和文化背景。在知识产权

制度中，可以加强对数字化非遗作品的标识和溯源技术，确保其来源和真实性，并赋予权利主体对数字

化非遗作品的溯源和保护的相关权利。此外，数字化非遗作品常涉及多种未来利用方式，如数字出版、

数字展览和数字传播等。在知识产权制度中，可以建立相应的合作机制和利益共享模式，确保权利主体

在数字化非遗作品未来利用中的合理权益。 

4.2. 弥合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缺陷 

现阶段，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满足知识产权过高的保护标准。因此，对现行知识产权制度

进行变革以回应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知识产权制度固有缺陷来看，弥合这一缺陷的主要途径

是核心是明确权利客体和设置权利内容。 
其一，明确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客体边界。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客体边界是指在

数字化时代非遗作品所享有的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的界限。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

应当以族群愿意将其传统文化进行公开，以进入市场为前提。知识产权制度逻辑就是权利人自愿通过信

息公开换取权利保护，同时通过市场流转换取经济收益。传统的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以物质形态为主，

即作品实体的保护。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实体纳入知识产权特殊保护客体范畴。在数字化时代，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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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作品数字化的增加，作品的保护范围需要扩大到数字化的表现形式。这就涉及到非遗作品的数字化

权利问题，包括数字复制、展示、传播等权利。非遗作品的数字化权利客体边界应该包括作品本身以及

其数字化表现形式。其次，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还应当包括非遗作品与其他文化产品的关系。

在数字化时代，非遗作品可能会与其他文化产品进行融合或创造出新的作品。这要求对非遗作品的衍生

权利问题进行明晰，包括改编、翻译、再创作等权利。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客体边界应该提示

非遗作品与其他文化产品的交叉点，确保非遗作品的独立性和原创性。 
此外，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还涉及到非遗作品与公共利益的关系。非遗作品通常具有历史、

民族、地域等特征，与公众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非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需要与公众利益进行平衡。

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客体边界应该提示非遗作品的公共利益价值，确保非遗作品在数字化时代

的合法传承和发展。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非遗作品知识产权保护的边界可能会进一步扩展和

细化。相关法律法规应根据实践的需要来适时修订和完善，保障非遗作品在数字化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其二，完善数字化非遗作品的权利内容设置。在数字化时代，完善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权

利内容设置是保护这些作品的知识产权的关键。完善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权利内容需要考虑到

作品的数字化特点。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在数字环境中呈现和传播，往往存在使用范围广泛、传

播速度快等特点。因此，权利内容应包括对数字化作品的复制权、传播权、展示权、文化尊严权等基本

权利，应该确保在尊重土著群体的意愿和利益的前提下进行，并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护其传统知识。这

包括与土著群体进行协商、获得知情同意、确保适当的经济回报机制等，以保障他们的传统知识得到适

当保护和合理利用。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作品的权利内容设置应结合创作人和相关社群的需求。非物

质文化遗产作品往往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价值，为创作人和相关社群带来重要的荣誉和认同感。

因此，权利内容的设置应尽量保护和维护创作人和相关社群的权益，并充分考虑他们在作品保护和利用

中的参与和利益分享。 

4.3. 平衡文化多样性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冲突 

商业化对民间信仰和精神方面的侵蚀，法律并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强有力的回应[10]。数字化时代非遗

作品知识产权保护模式面临着文化多样性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冲突。就算对现有知识产权框架进行完

善，根据知识产权思想表达二分法的原则，知识产权侧重于保护表达方式的创新，对传统文化的思想内

涵甚少予以保护。尽管知识产权法和非遗存在一定的矛盾问题，但以当前的法律架构来分析，其显然属

于控制实现非遗保护以及利益有效分配的核心方式[11]。为解决这一冲突，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和平衡方法。

知识产权固有的制度功能对文化多样性保护具有积极的保障作用[12]。在知识产权保护与文化多样性协调

方面，需要各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非遗作品涉及多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传统，

跨国保护是必要的。各国应加强沟通和合作，共同制定非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和措施，形成多边

合作机制。鼓励国际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促进文化多样性的共享和传播。另一方面，加强公众参与和

保护意识。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需要公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非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应当关注公众的文

化权益，鼓励公众与非遗作品互动和创造。可以通过教育、宣传和培训等方式，提高公众对非遗作品的

重视和保护意识。 

5. 结语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非遗作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从数字化对非遗带来的冲

击、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经验以及知识产权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适配性和

协调性来看，通过知识产权的框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必然的途径。但是，法律不是万能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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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多种途径共同保障。数字化时代非遗作品的保护需要知识产权保护、

国际合作和跨领域协作以及注重公众意识的培养。只有多方合力，充分发挥各种保护手段的作用，才能

更好地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实现其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承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范围内的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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